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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合法性

根据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3、2023年5月6日，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340881202300011),认为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要求

2、2023年2月22日，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桐城市

和平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桐发改

1、2023年2月10日，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桐城市和

平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桐发改许可[2023]12号

),原则同意项目建议书(项目代码为：2302-340881-04-01-309145)。

许可[2023]15号),原则同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4、2023年4月28日，安庆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桐城市和平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意见的函》(宜桐环建函〔2023〕050

号),原则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

及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要求建设本项目。

5、2024年9月-11月，本项目分别就审计服务、工程施工、项目监理进行

公开招标，并完成招标工作，具体为：2024年11月8日，桐城市和平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2024年11月28日，桐城市和平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中标通知书；2024年11月

29日，桐城市和平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监理中标通知书。

7、2024年12月2日，安徽远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工程开工令》,

认定本项目施工现场已具备开工条件，拟定开工日期为2024年12月4日，本项

目已于2024年12月4日开工

6、2024年9月26日，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桐城市和

平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桐发改许可(2024)

111 号),原则同意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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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5年3月11日，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编号340898202503110102),认定本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按照法律规定对本项目实施履行了申报义务，取得

了申请专项债必要的备案、批复文件。

(四)项目单位资产产权情况

依据《实施方案》,项目资产权属当前较为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或担保。

在债券存续期间，项目主管部门将会定期对项目资产进行检查和盘点，在本项目

全部债券还本付息完成前，确保项目资产不会进行任何抵押或担保等影响本项目

权益的风险操作。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资本金安排情况：出资人为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方式为

货币，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2024年已到位2,500.00万元，计划2025年到位

3,031.58万元，计划2026年1-8月到位2,411.93万元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

本项目总投资29,743.51万元，由财政资金和债券融资两部分组成，其中

，财政资金7,943.51万元，占比26.71%;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21,800.00 万

元，占比73.29%;债券资金总额占比符合规定。

。

计划2025年发行7,000.00万元，计划2026年1-8月发行14,800.00万元。

假设融资利率3.00%,期限为20年，半年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发行费用按1‰

估算。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评价报告》,在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桐城市和平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

的桐城市和平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